
关于对 ZK2019TJ0034 号《规划设计条件
告知书》有效性审核情况的说明

经核查《惠州仲恺高新区 357创新产业带青春片区控制性详

细规划》（2018年 3月 21日批复，惠府函〔2018〕76号），该地

块规划指标未发生改变，现同意将 ZK2019TJ0034号《规划设计

条件告知书》的有效期延长至 2021年 11月 19日。

该说明应与 ZK2019TJ0034号《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》同时

使用。

仲恺高新区国土资源分局

2021年 4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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